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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要求，会议

于2025年9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董事长郑念辉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董事会同意选举现任董事长郑念辉先生为代表公司执

行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和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原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董

事会同意公司第五届审计委员会仍由李连军先生、曲亮先生、郑连平先生组成，李连军先生担任召集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补选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议案》

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王筠女士于2025年9月12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

一并辞去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职务， 辞任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于同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

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杨华珍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董事会重新选举杨华珍女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与郑念辉先生、曲亮先生共同组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与方年锁先生、李连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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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王筠 董事

2025年9月

12日

2026年9月18

日

公司内部工

作调整

是

财务总监、副

总经理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王筠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王筠女士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其担任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王筠女士辞职后将

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王筠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不会对公司

日常管理、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及相关规定，王筠女士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完成交接工作。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中设置1名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同意选举杨华珍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杨华珍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其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杨华珍女士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12月出生，本科，国家二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2002年10月至今在公司任职，曾任公司人力资源

部经理，现任公司管理中心总监、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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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玉环市经济开发区正裕路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6,487,9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02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郑念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68,005 99.7815 305,135 0.2083 14,804 0.0102

2.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70,775 99.7834 305,135 0.2083 12,034 0.0083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70,775 99.7834 304,939 0.2081 12,230 0.0085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70,775 99.7834 304,939 0.2081 12,230 0.0085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70,775 99.7834 304,939 0.2081 12,230 0.0085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68,405 99.7818 304,939 0.2081 14,600 0.0101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68,405 99.7818 304,939 0.2081 14,600 0.0101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68,405 99.7818 304,939 0.2081 14,600 0.0101

2.08议案名称：公司滚存利润分配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77,699 99.7882 295,815 0.2019 14,430 0.0099

2.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77,505 99.7880 294,439 0.2009 16,000 0.0111

2.10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78,905 99.7890 294,439 0.2009 14,600 0.010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70,375 99.7832 304,939 0.2081 12,630 0.008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68,005 99.7815 304,939 0.2081 15,000 0.010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68,005 99.7815 304,939 0.2081 15,000 0.0104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67,205 99.7810 305,739 0.2087 15,000 0.010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80,875 99.7903 294,439 0.2009 12,630 0.0088

8.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70,375 99.7832 304,939 0.2081 12,630 0.0087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70,375 99.7832 304,939 0.2081 12,630 0.0087

10.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79,092 99.7891 293,852 0.2005 15,000 0.0104

11.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和新增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78,505 99.7887 294,439 0.2009 15,000 0.0104

11.02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201,505 99.8044 271,439 0.1852 15,000 0.0104

11.03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91,105 99.7973 281,839 0.1923 15,000 0.0104

11.04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202,505 99.8051 270,439 0.1846 15,000 0.0103

11.05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202,505 99.8051 270,439 0.1846 15,000 0.0103

11.06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79,505 99.7894 293,439 0.2003 15,000 0.0103

11.07议案名称：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78,705 99.7888 294,239 0.2008 15,000 0.0104

11.08议案名称：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90,905 99.7972 282,039 0.1925 15,000 0.0103

11.09议案名称：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81,875 99.7910 293,439 0.2003 12,630 0.0087

11.10议案名称：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93,275 99.7988 282,039 0.1925 12,630 0.008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403,208 55.7574 305,135 42.1954 14,804 2.0472

2.01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405,978 56.1404 305,135 42.1954 12,034 1.6642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405,978 56.1404 304,939 42.1683 12,230 1.6913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405,978 56.1404 304,939 42.1683 12,230 1.6913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

原则

405,978 56.1404 304,939 42.1683 12,230 1.6913

2.05 发行数量 403,608 55.8127 304,939 42.1683 14,600 2.0190

2.06 限售期 403,608 55.8127 304,939 42.1683 14,600 2.0190

2.07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403,608 55.8127 304,939 42.1683 14,600 2.0190

2.08 公司滚存利润分配的安排 412,902 57.0979 295,815 40.9066 14,430 1.9955

2.09 上市地点 412,708 57.0711 294,439 40.7163 16,000 2.2126

2.10 决议的有效期 414,108 57.2647 294,439 40.7163 14,600 2.0190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405,578 56.0851 304,939 42.1683 12,630 1.7466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论证分析报告

的议案

403,208 55.7574 304,939 42.1683 15,000 2.0743

5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403,208 55.7574 304,939 42.1683 15,000 2.0743

6

关于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

险提示、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402,408 55.6467 305,739 42.2789 15,000 2.0744

7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416,078 57.5371 294,439 40.7163 12,630 1.7466

8

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

账户的议案

405,578 56.0851 304,939 42.1683 12,630 1.7466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405,578 56.0851 304,939 42.1683 12,630 1.7466

10

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

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14,295 57.2905 293,852 40.6351 15,000 2.074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2、议案 11涉及逐项表决，每个议案的子议案的逐项表决结果详见本公告相关内容。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泽铭、吴雨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咸亨国际

股票代码：605056

信息披露义务人：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 PTE.� LTD.

住所/通讯地址：1� RAFFLES� LINK,� #07-01,� ONE� RAFFLES� LINK,� SINGAPORE� 039393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5�年9月1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章中的任何条款，或与

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

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

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六、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或咸亨国际 指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高盛亚洲战略 指 Goldman�Sachs�Asia�Strategic�Pte.�Ltd.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减持比例降至5.00%

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Goldman�Sachs�Asia�Strategic�Pte.�Ltd.

注册地址 1�RAFFLES�LINK,�#07-01,�ONE�RAFFLES�LINK,�SINGAPORE�039393

授权董事 TAN�CHING�CHEK

注册资本 USD�82,000,001

登记注册号 201633602W

企业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12�月9�日

经营期限 不适用

出资人 Mercer�Investments�(Singapore)�Pte.�Ltd.:�100%

通讯方式 1�RAFFLES�LINK,�#07-01,�ONE�RAFFLES�LINK,�SINGAPORE�039393

2、股权控制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和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 Pte.� Ltd.（高盛亚洲战略）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籍或地区的居留权

TAN�CHING�CHEK 女 董事 新加坡 新加坡 无

上述主要负责人在高盛其他公司的主要兼职情况如下:

任职人员姓名 其他单位名称 在其他单位担任的职务

TAN�CHING�CHEK

MBD�Bridge�Street�2015�Investments�(Singapore)�Pte.�

Ltd.

董事

TAN�CHING�CHEK Broad�Street�Investments�Holding�(Singapore)�Pte.�Ltd.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基

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自身资金需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持股计划

根据公司于2025年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25-042），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1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拟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2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计划尚未

执行完毕。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减持计划外，高盛亚洲战略尚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计划或安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权益变动方

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23,006,506股，持股比例为5.6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

份20,51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00%。

公司于2023年3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2），于2024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于2024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前述三轮减持计划项下，高盛亚洲战略在2023年4月7日至2024年8月30日合计减

持公司股份17,273,214股，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532,214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741,000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2025年9月1日至2025年9月11日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488,106股，占公司股份

总股本的0.61%。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及数量

1、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减持金额（元） 减持比例

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PTE.�LTD.

集中竞价

2025年9月1日-2025年

9月11日

人民币普通股 2,488,106 34,572,112.60 0.61%

2、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PTE.�LTD.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006,506 5.61% 20,518,400 5.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

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查阅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附表和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查阅。投资者也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 PTE.� LTD.

董事：

姓名：

日期：2025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 PTE.� LTD.

董事：

姓名：

日期：2025年 月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杭州

股票简称 咸亨国际 股票代码 60505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 PTE. �

LTD.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1� RAFFLES� LINK, � #07-01, � ONE�

RAFFLES�LINK,�SINGAPORE�039393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23,006,506

持股比例：5.6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2,488,106股

变动比例：0.61%

变动后数量：20,518,400股

变动后比例：5.0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5年9月1日至2025年9月11日

方式：集中竞价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本页无正文，为《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的签字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 PTE.� LTD.

董事：

姓名：

日期：2025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5056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

2025-056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触及

5%

刻度的

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 PTE.� LTD.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5.61%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5.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登记注册号

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

PTE.�LTD.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201633602W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收到股东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 PTE.� LTD.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本

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仅增持填

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GOLDMAN�

SACHS� ASIA�

STRATEGIC�

PTE.�LTD.

2300.6506 5.61% 2051.8400 5.00%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____

2025/9/01-�

2025/9/11

自 有 资 金

□

银 行 贷 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

款 □

股 东 借 款

□

其他：____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无

合计 2,300.6506 5.61% 2,051.8400 5.00%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一一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的适用意

见》等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880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

2025-047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已分别经2025年8月15日、2025年9月1日召开的公司九届四次董事会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

时 股 东 会 审 议 通 过 ， 现 将 权 益 分 派 事 宜 公 告 如 下 ：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九届四次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了2025年中期利

润分配方案：以2025年6月30日为基准日的总股本331,320,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0.90元（含税），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9,818,854元，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2.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2025年6月

30日为基准日的总股本331,320,600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合计转增

132,528,240股，转增金额未超过本报告期末母公司“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的余额，转增后公司总股本

增至463,848,840股（公司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3．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按照利润分配总额、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转增比例进行调整。

4．自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本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5．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会、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6．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方案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公司2025年6月30日为基准日的总

股本331,320,6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90元人民币 （含税； 扣税后，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81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转增金额未超过本报告期末“资

本公积一股本溢价” 的余额。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9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按照利润分配总额、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转增比例进行调整。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为：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25年9月1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

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

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9月1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13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8*****970 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资本公积金转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69,158,600 51.06% 67,663,440 236,822,040 51.0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62,162,000 48.94% 64,864,800 227,026,800 48.94%

三、股份总数 331,320,600 100.00% 132,528,240 463,848,840 100.00%

注：上述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中的数据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463,848,840股摊薄计算，2025年中期每股净收益为0.31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海大街17号

咨询联系人：盛卫宁、柳国超

咨询电话：0536-2098008、2098017

传真电话：0536-2098020

九、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九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4．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36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09:15-下午15:00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09:15-09:

25，0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9月12日上午09:15-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一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冀树军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章、指引和云铝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84人，持有（代表）公司股份2,068,775,392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59.6540%，符合《公司法》、云铝股份《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中参加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人，代表股份1,465,025,44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2.2446%；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575人，代表股份603,749,94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7.409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等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0,978,3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98%；

反对772,4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

弃权17,024,52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29%。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590,864,447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761%；

反对772,47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9%；

弃权17,024,527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7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补选黄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2,700,6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3%；

反对6,044,6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2%；

弃权30,0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602,586,732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20%；

反对6,044,693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31%；

弃权30,019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460,1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

反对308,5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弃权6,7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608,346,195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2%；

反对308,53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7%；

弃权6,719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修订〈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5,774,1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542%；

反对182,987,7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52%；

弃权13,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425,660,247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9338%；

反对182,987,778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640%；

弃权13,419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郭晓龙、周张悦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郭晓龙律师、周张悦律

师现场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主持、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法律、法规、深交所监管规则及贵公司

《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见证意见书。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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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材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89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5

年9月10日、9月11日、9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核实，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均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

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10日、9月11日、9月1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 况说明如

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

和产品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31亿元，同比上升14.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90亿元， 同比上升19.0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9亿元，同比上升45.26%；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21元，同比上升16.67%。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熊海涛女士发函

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不存在影响公

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上市

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

购、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受高端服务器产业景气度提升的影响，近期市场对公司高速电子树脂产品的关注度较

高。 受益于人工智能、算力升级等新兴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公司研发生产的高速电子树脂

（双马来酰亚胺树脂、活性酯树脂、碳氢树脂、聚苯醚树脂等产品）竞争优势明显、市场拓展

顺利，已通过国内外一线覆铜板厂商供应到英伟达、华为、苹果、英特尔等主流服务器体系，

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前述内容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保持一致，未发生重大变化。除此以外，公司未发现近期

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传闻信息，亦不涉及其他

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本次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其他股价敏感信息或者

可能导致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其他事项，未发现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

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长期处于完全竞争产业，随着海外制造企业向大陆转移，国内竞争对手密集

投放产能，技术水平迭代升级，同质化竞争逐年加剧。 公司主导产品的原材料成本占比较

高，其采购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密切相关，主要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可能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的稳定性。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坚持差异化产品策略，积极拓展新兴业务领域、抢占增量

市场，持续优化品种结构，合理规划原材料的库存储备，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

（二）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

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鉴于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

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的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发布

的信息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2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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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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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公司于9月12日举行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现将会议召开情况及决议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14点。

（二）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8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振坤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共计778人，代表股份681,449,038股，占奥特佳公司总股

份数的20.5948％。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1人，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00,

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77人，代表股份680,948,6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797％。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777人， 所持股份总数为97,662,572股， 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的

2.9516％。

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公司聘请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孙宪超律师、张静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方式投票，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现场

表决按照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了本

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63,879,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17％；反对16,

281,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92％；弃权1,28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92,6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096％；反对16,281,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707％；弃权1,

28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63,882,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21％；反对16,

285,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99％；弃权1,2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095,6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126％；反对16,285,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754％；弃权1,

2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2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925,8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7％； 反对2,

070,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8％；弃权45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139,3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164％；反对2,070,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00％；弃权45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6％。

议案三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法律意见书主要内容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孙宪超律师、张静律师见证了此次股东会，并为此次股东会出具法律意见

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对议案

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1.本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